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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成立仁和区企业项目有关手续排查

专项工作小组的通知

攀仁府办〔2017〕185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各部门、派出机构，省市驻区各直管单

位：

根据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对全市企业开展项目有

关手续排查的紧急通知》（攀办函〔2017〕94号）文件要求，进

一步做好环保督察工作，经区政府研究，决定成立仁和区企业项

目有关手续排查专项工作小组，现将专项工作小组成员名单及职

责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专项工作小组名单

组 长：张 波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路 勇 区经信局局长

杨静仁 区政府办副主任

成 员：吴江华 区发改局局长

王晓峰 区环保局局长

李中华 区安监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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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定春 区住建局局长

包 蕾 区林业局局长

陈启华 区水务局局长

张先学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刘述清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仁和区规划分局局长

罗洪波 市国土资源局仁和区分局局长

周 俊 区消防大队大队长

江 凌 区经信局副局长

刘启光 区经信局副局长

企业项目有关手续排查专项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

在区经信局，由路勇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江凌、刘启光兼任办

公室副主任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。

二、各成员单位职责

区经信局：负责协调、督促各成员单位工作开展情况，及时

梳理企业手续排查推进中的问题；依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

企业信息统计表，录入 2012 年以来的工业技改项目能评手续办

理情况；汇总企业项目手续排查情况，形成工作总结上报。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负责提供仁和区辖区内的企业基本信息

（企业名称、社会统一信用代码、企业类型、营业场所、主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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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、负责人及电话、联系人及电话），并按一、二、三产业进行

分行业汇总。

区发改局:依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企业信息统计表，

录入 2005 年以来的新建企业项目备案手续、项目名称、项目能

评手续办理情况。
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仁和区规划分局：依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提供的企业信息统计表，录入企业项目规划手续办理情况。

市国土资源局仁和区分局：依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企

业信息统计表，录入企业项目用地手续办理情况。

区环保局：依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企业信息统计表，

录入企业项目环评手续办理情况。

区安监局：依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企业信息统计表，

录入企业项目安评手续办理情况。

区住建局：依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企业信息统计表，

录入企业项目建筑手续办理情况。

区林业局：依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企业信息统计表，

录入企业项目林地征占手续办理情况。

区水务局：依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企业信息统计表，

录入企业项目水土保持等水务手续办理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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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消防大队：依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企业信息统计

表，录入企业项目消防手续办理情况。

各乡（镇）、街办、南管委：配合做好辖区内企业项目相关

手续排查工作。

三、排查范围

仁和辖区范围内所有企业。

四、排查要求

（一）时间节点：工作进度按攀办函〔2017〕94 号要求往

前推，2017年 9月 15日前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企业基本信

息搜集、分行业汇总，并向区经信局提供一、二、三产业的企业

基本情况汇总表；9 月 28 日前，相关部门依据区市场监督管理

局提供的企业信息统计表，完成各自涉及的手续排查录入工作，

并向区经信局返回汇总表。10 月 17 日前（因国庆放长假），区

经信局完成梳理、汇总，并形成工作总结，报请区政府审核后，

上报市经信委。

（二）排查过程中，如发现问题，能够完善手续的要尽快完

善有关手续；不合法不合规、不能完善手续的，要坚决依法进行

处理。

（三）区经信局联系人。负责一、二产业手续汇总，联系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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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关华，电话：5194628，18000588946邮箱：1627531150@QQ；

负责三产业手续汇总，联系人：郑锐峰，电话：5194627，

13982338939。

附件：1.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全市企业开展项目

有关手续排查的紧急通知（攀办函〔2017〕94号）

2.仁和区企业项目有关手续排查统计表

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年 9月 4日


